2024年重点工作情况解释说明汇总表
	重点工作
	2024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

	坚持稳中有进，强化收支管理
	一是全力以赴组织收入。进一步压实税费征收责任，持续加强重点税源和重点税种监控，深挖潜能、堵塞漏洞。强化非税征管，应收尽收，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。加强财税运行监测分析，优化税源结构，积极挖掘财源税源。加大招商引资支持力度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做好财源培育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，努力挖掘新的收入增长点。
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。建立健全库款管理机制，加强库款运行监测和分析，强化库款管理与预算执行的协调联动，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及时申请调度资金，按时足额拨付资金，有力保障预算执行资金需求。严把预算关口，对非刚性支出、非急需支出按照从严从紧、能压则压的原则进行压减。保持适度支出强度，强化预算执行约束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，杜绝无预算、超预算、超标准列支，加强对全区财政资金的统筹分配，落实直达资金监管责任，充分发挥监控系统“千里眼”作用，动态跟踪直达资金分配下达和支出使用情况，集中财力对重点领域和民生支出进行保障。
三是坚决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。严格按照中央、省、市“三保”政策足额编制“三保”预算，严格执行“三保”清单式管理，做到应保尽保。积极配合市级做好“三保”审核工作，有力提升“三保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将“三保”支出预算管理嵌入一体化系统管理，实时监测“三保”支出执行进度，同时加强库款保障能力监测与调度、提升保障能力。全年足额保障“三保”支出152,302万元，全力保障教育、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，稳住了民生“基本盘”，未发生拖欠职工工资、津补贴等情况，牢牢守住“三保”底线。
四是认真做好减税降费政策贯彻落实工作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，积极推动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。2024年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有318户次，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有68户次，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有15户次。取消、免征、降标、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金额268.68万元，其中：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降标30%，降低收费金额65.38万元；城市道路占用费降标30%，降低收费金额9.04万元；不动产登记费免征、降标收费金额169.16万元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加强绩效管理，强化信息公开

	一是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以可用财力为基础，根据资金实际需求、项目轻重缓急、绩效评价情况等统筹核定预算。印发《昆明市晋宁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的通知》，认真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将单位资金一并纳入监控范围，纳入平台进行监控的项目共计1643个，涉及金额40.59亿元，调减项目金额4,433万元。
二是认真做好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。依法将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向社会公开。进一步细化预决算公开内容，加大“三公”经费公开力度，规范预决算公开程序，主动应对预决算公开的社会舆情。按时在晋宁区门户网站公开报告及预决算附表，公开率100%。

	聚焦债务优化，树牢红线意识
	一是做好项目储备，严把准入关，加强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前置审核力度。申报2024年新增专项债券储备项目6个，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需求41,354万元。成功发行专项债券资金10,000万元，涉及3个项目，投向为水利、铁路（含城际铁路和铁路专用线）、供排水领域。通过“停一批、缓一批、降一批、控制一批”，强化政策研判和制度管控，树牢红线意识，依法依规开展政府投融资工作。2024年审核通过项目23个，涉及资金134,027万元。
二是压实主体责任，全力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。把防范地方国有企业债务违约作为债务风险管控的重中之重，切实压降企业存量债务，杜绝非标债务，严控新增债务，逐步提高银行贷款在存量债务中的比重，优化融资结构，降低融资成本。积极推进企业债务化解、资产资源盘活等专项工作，严禁对外违规担保，违规借款，避免引发地方系统金融风险。

	继续深化改革，提升管理水平
	一是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。严格遵循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，不断完善预算一体化系统，将“三本预算”、财政专户资金（教育收费）以及所有预算单位的自有资金纳入统一规范的核算管理，实现预算指标对预算管理全过程的控制与追踪。  
二是全面推进政府会计核算管理改革。在不改变预算单位会计管理方式、会计核算模式和会计主体责任的前提下，将区属两家医院纳入政府会计核算管理改革范围，实现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在同一账务体系、同一数据结构、同一数据定义内进行统一规范的会计核算管理，打通预算管理一体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	强化金融服务，切实惠企利民
	一是充分发挥“昆易贷”等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地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。引导银行积极参与“昆易贷”“财园助企贷”等财政金融政策的推动落实，共向符合“昆易贷”条件的86家企业发放贷款43户83笔，累计贷款金额18,486万元，拨付财政贴息资金152万元，有效撬动银行信贷的积极投放，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和使用成本。
二是强化省“融信服”平台推广运用工作。全力做好金融助力小微企业纾困服务工作，积极推动省“融信服”平台推广运行，持续优化晋宁营商环境，不断缓解小微企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、融资慢”等问题，提升小微企业贷款便利性、普惠性。全年注册企业7407家，授信金额20.86亿元人民币，放款金额16.06亿元。

	紧盯民生大局，保障社会发展
	一是聚焦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。坚持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常态化，确保惠民惠农财政“一卡通”补贴资金及时、精准、足额发放到受益群众手中，让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，幸福感更可持续。全年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49项，成功发放补贴资金11,658万元，总计发放313957人次。
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统筹投入5,241万元，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支持培育和壮大地区特色农业产业，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做好资金保障。
三是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统筹安排教育支出49,804万元，认真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，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足额保障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，通过新建、改扩建公办幼儿园、居住区教育配套建设幼儿园等方式，持续提升公办园比例及公办在园幼儿占比，助力学前教育扩容提质，全面助力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。
四是健全完善社保体系。统筹安排48,176万元，保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，保障双拥优抚、军休待遇及退役安置等各项刚性支出，加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。对残疾人实行城乡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全额补助，不断健全残疾人帮扶制度，大力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。
五是完善卫生领域投入机制。统筹安排24,721万元，持续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开展，调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发展补助支出结构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财政保障机制，全力保障经费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。强化以艾滋病防治为重点的重大传染病防控投入，提高农村贫困危重孕产妇救治服务能力和补助管理水平。
六是助推产业发展。树牢“大抓产业，主攻工业”的理念，围绕产业布局，充分发挥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，优化产业类资金配置，拨付企业补助资金15,494万元，助推工业产业全面转型，巩固地方经济发展。配合完成招商企业入驻晋宁，提升招商引资实效，助力全区“当好排头兵”排名进位争先。
七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。统筹安排15,268万元，足额保障公安、法检、司法等政法部门工资、运转经费及专项行动经费，为全区依法治区、平安创建、扫黑除恶等社会治理工作开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，提升民众安全感、幸福感。



